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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文件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闽审职〔2026〕1号

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福建省职称
改革工作办公室关于开展 2025 年度审计

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审计局、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巡察审

计办公室，省直有关单位人事部门：

为做好我省 2025 年度审计系列高级职称评审工作，现将有

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审依据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职称评审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人社发〔2021〕1号）。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

小组关于印发〈福建省审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标准条件

（试行）〉的通知》（闽审职〔2023〕3号）。

二、申报人员范围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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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人员应符合《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审计

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福建省审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标准条件（试行）〉的通知》（闽审职〔2023〕3 号）要求

（文件查询路径：省审计厅网站首页—政府信息公开—法定主动

公开内容—法规文件），审计业绩、研究成果的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申报高级审计师职称人员，同时应取得 2021 年度（含）以

后高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公务员首次转入企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等任职的，5年内可以凭借 2016 年（含）以后的

高级审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合格证明参加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

三、申报程序

（一）各单位组织申报人员学习、掌握正高级审计师、高级

审计师职称评审条件和报送评审申报材料的有关要求，指导并配

合申报人员按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二）申报人员所在单位须对申报人员材料进行严格审核，

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包括对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高级审

计师考试合格时间、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证书、工作业绩、理论

研究成果等的真实性进行核实和认定。

（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须将申报人员基本情况、申报评审、

考核结果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5 个工作日，接受群

众监督，对有反映和争议的材料，要认真核查。在正式上报前，

应将不符合要求和有争议尚未核实的材料剔除，并对申请人任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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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以来的专业技术工作业绩、专业技术（学术）水平以及工作表

现，撰写准确、客观公正的评价意见填入相应材料中。对提交的

复印件须与原件核对，逐项签署核对人姓名和审查意见，并加盖

单位公章。

（四）申报人员按规定的程序、时间和地点报送申报材料及

材料目录，同时提供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四、申报材料内容与要求

（一）正高级审计师。

1．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或省直主管单位职改

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 1份。中直驻闽单位、外省单位（个人）

需要委托评审的，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相应级别的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出具委托评审函。根据省政府有关高等院校、省属公

立医院、省属科研机构、中小学、中职校（含技校）“评聘合一”

的规定，凡我省上述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同时提供相关空岗

证明。

2．《正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 3份，须用 A3 纸

双面打印，每份严格按照样表“填表说明”要求填制，贴近期免

冠 1寸彩色照片。

3．《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一式 25份，每份

严格在样表格式内填写相应内容，须用一张 A3 纸双面打印，每份

都须正面朝上、整齐对折。

4．《业务工作报告》（3000 字以内）1 份。申报人所在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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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人事部门要对《业务工作报告》进行审核，必须与年度考核情

况相衔接，注明“情况属实”，审核人签名并盖单位公章。

5．应提供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中的近五年（2021 年—2025 年）

《年度考核登记表》或《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1份，

并加盖单位公章。

6．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和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 份，

同时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和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图。在国（境）

外取得的学历、学位应提供教育部门认可的学历证明。

7．高级审计师、高级会计师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

8．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

9．取得高级审计师、高级会计师职称后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的研究成果。

10．《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1 份，

加盖单位公章。该项材料仅在申报人以破格条件申报时填写，非

破格条件申报人该项材料不需要提供。

11．《正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表》只要提供填

好申报人有关信息的电子版。

12．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1份，包括《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

报材料目录》《业务工作报告》《正高级审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

审表》《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正高级审计师任

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表》和近期免冠 1寸彩色照片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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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申报材料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一律用 A4 纸双面打印

或双面复印（以“附件 1”的目录顺序连续制作、尽量不留空白

页）。所有复印件均需单位人事部门查验原件后，统一在复印件

右上角注明“由原件复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 1至 10项申报材料，按照“附件 1”的目录及备注要求，

用 A4 牛皮纸档案封皮装订成册，在封面上自上而下逐栏填写“单

位名称”“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申报人姓名”“2026

年×月”，卷首按照“附件 1”的格式列出目录，标明件数、页

码等信息，并整册加盖骑缝章。

第 2、3 项的备份材料、第 9 项不盖章的代表作复印件，须

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

地址、邮编、手机号码。

第 9项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原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

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手机号码、论文等研究

成果标题、发表刊物名称。

第 12 项须以申报人的姓名命名、制成压缩文件，刻录光盘

报送。

（二）高级审计师。

1．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或省直主管单位职改

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 1份。中直驻闽单位、外省单位（个人）

需要委托评审的，按属地原则，由所在地相应级别的人力资源社

会保障部门出具委托评审函。根据省政府有关高等院校、省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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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医院、省属科研机构、中小学、中职校（含技校）“评聘合一”

的规定，凡我省上述单位的专业技术人员，应同时提供相关空岗

证明。

2．《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 3份，须用 A3 纸双

面打印，每份严格按照样表“填表说明”要求填制，贴近期免冠

1寸彩色照片。

3．《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一式 25 份，每份严

格在样表格式内填写相应内容，须用一张 A3纸双面打印，每份都

须正面朝上、整齐对折。

4．《业务工作报告》（3000 字以内）1 份。申报人所在单

位人事部门要对《业务工作报告》进行审核，必须与年度考核情

况相衔接，注明“情况属实”，审核人签名并盖单位公章。

5．应提供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中的近五年（2021 年—2025 年）

《年度考核登记表》或《专业技术人员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1份，

并加盖单位公章。

6．个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和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 1 份。

同时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和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图，在国外取

得的学历、学位应提供教育部门认可的学历证明。

7．审计师或相关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份。

8．在有效期内的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书复印件 1

份。

9．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1份。



— 7 —

10．取得审计师或相关专业中级专业技术资格后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取得的研究成果。

11．《高级审计师评审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1 份，加

盖单位公章。该项材料仅在申报人以破格条件申报时填写，非破

格条件申报人该项材料不需要提供。

12．《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表》只要提供填好

申报人有关信息的电子版。

13．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1份，包括《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

材料目录》《业务工作报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高级审

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

表》和近期免冠 1寸彩色照片电子版。

上述申报材料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一律用 A4 纸双面打印

或双面复印（以“附件 2”的目录顺序连续制作、尽量不留空白

页）。所有复印件均需单位人事部门查验原件后，统一在复印件

右上角注明“由原件复印”，并加盖单位公章。

第 1至 11项申报材料，按照“附件 2”的目录及备注要求，

用 A4 牛皮纸档案封皮装订成册，在封面上自上而下逐栏填写“单

位名称”“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申报人姓名”“2026 年

×月”，卷首按照“附件 2”的格式列出目录，标明件数、页码

等信息，并整册加盖骑缝章。

第 2、3项的备份材料、第 10 项不盖章的代表作复印件，须

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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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邮编、手机号码。

第 10 项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原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

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手机号码、论文等研

究成果标题、发表刊物名称。

第 13 项须以申报人的姓名命名、制成压缩文件，刻录光盘

报送。

申报正高级审计师、高级审计师所有材料的填制，应符合样

本格式，信息完整，排版整齐，其纸张大小、打印模式、装订方

法、表格格式、包装材料等不得变更。不按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

一律不予受理，一律不予送审。

五、申报途径

本次申报采取线上申报和线下申报方式同时进行，具体要

求：

（一）线上申报。

1．申报网址。

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网址：

http://220.160.52.235:9080

网络申报操作手册下载地址：

http://220.160.52.235:9080/doc/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zip

2．申报时间。

2026 年 7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申报人员应于此日期前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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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操作，逾期系统自动关闭）。

3．申报流程。

各用人单位应组织指导参评人员按照“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

管理平台”的“政策文件”栏目中有关操作流程、要求申报，并

及时审核上报。具体如下：

申报人员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

——个人申报》操作说明，注册个人账户，提交所在单位绑定。

申报人员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

——个人业绩库》操作说明维护个人业绩库，包括资格证明材料、

理论成果和业绩成果等，并提交所在单位审核；用人单位按照《福

建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用人单位》操作说明

进行核验。申报人员完善相关信息后，提交所在单位审核。

用人单位审核申报人员信息后，完善推荐意见，按单位所在

层级提交相对应人社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核。业务主管部门（含

设区市行业主管部门和省直部门）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

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业务主管部门和组建单位》操作说明进

行审核。

4．上传电子文档要求。

相关材料均应上传原件扫描件。扫描件如为复印件，需加盖

用人单位公章。扫描格式统一为.pdf，分辨率不低于 72dpi。严

禁上传涉密材料。

5．技术咨询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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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技术问题可在网站首页《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

常见问题解答》及相关操作手册查阅解决措施。确实无法解决的，

可拨打技术咨询电话。咨询时间：工作日正常上班时间。

涉及“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注册或登录问

题，请联系福建省电子政务建设运营公司，电话：0591-62623959。

涉及“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操作技术问题，请联

系咨询平台技术服务工作人员，电话：19356504135。

（二）线下申报。

未经线上申报的材料，不予线下审核。请相关单位及时受理

审核线上申报材料，对符合申报条件的予以上报。线下材料报送

及审核时间为：2026 年 7月 13 日至 8月 20日（工作日期间），

逾期不予受理。

线下材料现场报送或邮寄地址：福州市鼓楼区华林路 201 号

华林大厦福建省审计厅人事处 1611 室（邮政编码 350003）。

联系人：陈先生，电话：0591-63396081。

六、有关要求

根据《职称评审监管暂行办法》（人社部发〔2024〕56 号），

实行职称申报诚信承诺制度。申报人在提交职称申报材料时应同

时签订个人承诺书，对申报材料真实性等进行承诺，承诺不实的，

3 年内不得申报评审职称。申报人明知不符合职称申报条件仍故

意通过虚假承诺、伪造信息等手段进行申报；在职称评审中提供

虚假材料、论文造假代写、剽窃他人作品或者学术造假，业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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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不实或者造假等；在职称申报评审时存在说情打招呼、暗箱操

作等不正当行为，记入诚信档案库，记录期限为 3年，作为以后

申报评审职称的重要参考。通过违规行为取得的职称，一经核实

即由人社部门予以撤销。

申报人所在单位未按规定履行申报材料审核、推荐职责，放

纵、包庇或者协助申报人弄虚作假；未按规定进行申报材料公示，

对公示有异议或者投诉举报问题未及时调查核实；未按照职称评

审管理权限及时上报申报材料，将依法依规处理。

附件：1．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2．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2026 年 6月 23 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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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序号 申报材料名称 份数 页码

1 委托评审函（空岗证明） 1

2 正高级审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1

3 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 1

4 业务工作报告 1

5 2021—2025 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1

6
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学历（学位）学

信网查询结果截图
1

7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

8 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1

9
理论研究成果（复印件）、该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知网”

查询情况截图及查重报告等
1

10
正高级审计师申报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 （根据实际

需要填写，非必要）
1

11 理论研究成果（代表作，复印件） 2 （另附）

12 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1 （另附）

13 正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 2 （另附）

14 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 25 （另附）

注：除另附外，其它材料（1—10）依序装订成册。序号 2、3、4、10材

料样表可在福建省审计厅网站下载

申报人签名： 联系手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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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序号 申报材料名称 份数 页码

1 委托评审函（空岗证明） 1

2 高级审计师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1

3 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 1

4 业务工作报告 1

5 2021—2025 年度考核登记表（复印件） 1

6
身份证、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学历（学位）

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图
1

7 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 1

8 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合格证书（复印件） 1

9 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 1

10
理论研究成果（复印件）、该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知网”

查询情况截图及查重报告等
1

11
高级审计师申报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 （根据实际

需要填写，非必要）
1

12 理论研究成果（代表作，复印件） 2 （另附）

13 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1 （另附）

14 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 2 （另附）

15 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 25 （另附）

注：除另附外，其它材料（1—11）依序装订成册。序号 2、3、4、11 材

料样表可在福建省审计厅网站下载

申报人签名： 联系手机：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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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审计厅办公室 2026 年 6月 25日印发


	一、评审依据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福建省职称评审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闽人社发〔2021〕1号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关于印发〈福建省审计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
	二、申报人员范围与条件
	三、申报程序
	（一）各单位组织申报人员学习、掌握正高级审计师、高级审计师职称评审条件和报送评审申报材料的有关要求，
	（二）申报人员所在单位须对申报人员材料进行严格审核，对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包括对申报人员的学历（学位）
	（三）申报人员所在单位须将申报人员基本情况、申报评审、考核结果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
	（四）申报人员按规定的程序、时间和地点报送申报材料及材料目录，同时提供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
	四、申报材料内容与要求
	（一）正高级审计师。
	1．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或省直主管单位职改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1份。中直驻闽单位、外省单
	2．《正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须用A3纸双面打印，每份严格按照样表“填表说明”要求填制
	3．《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一式25份，每份严格在样表格式内填写相应内容，须用一张A3纸双
	4．《业务工作报告》（3000字以内）1份。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要对《业务工作报告》进行审核，必须
	5．应提供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中的近五年（2021年—2025年）《年度考核登记表》或《专业技术人员考核
	6．个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和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同时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和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图
	7．高级审计师、高级会计师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8．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10．《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1份，加盖单位公章。该项材料仅在申报人以破格条件申报
	11．《正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表》只要提供填好申报人有关信息的电子版。
	12．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1份，包括《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业务工作报告》《正高级审计师专业
	上述申报材料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或双面复印（以“附件1”的目录顺序连续制作、尽量
	第1至10项申报材料，按照“附件1”的目录及备注要求，用A4牛皮纸档案封皮装订成册，在封面上自上而下
	第2、3项的备份材料、第9项不盖章的代表作复印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
	第9项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原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手机号码、论
	第12项须以申报人的姓名命名、制成压缩文件，刻录光盘报送。
	（二）高级审计师。
	1．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党群工作部或省直主管单位职改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1份。中直驻闽单位、外省单
	2．《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表》一式3份，须用A3纸双面打印，每份严格按照样表“填表说明”要求填制，
	3．《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简明表》一式25份，每份严格在样表格式内填写相应内容，须用一张A3纸双面
	4．《业务工作报告》（3000字以内）1份。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要对《业务工作报告》进行审核，必须
	5．应提供存入个人人事档案中的近五年（2021年—2025年）《年度考核登记表》或《专业技术人员考核
	6．个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和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1份。同时提供学历、学位证书编号和学信网查询结果截图
	7．审计师或相关中级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1份。
	8．在有效期内的高级审计师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书复印件1份。
	9．审计业务成果证明材料复印件1份。
	11．《高级审计师评审符合破格条件情况说明表》1份，加盖单位公章。该项材料仅在申报人以破格条件申报时
	12．《高级审计师任职资格评审结果简明表》只要提供填好申报人有关信息的电子版。
	13．申报材料电子文件夹1份，包括《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业务工作报告》《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
	上述申报材料中有特别说明的除外，一律用A4纸双面打印或双面复印（以“附件2”的目录顺序连续制作、尽量
	第1至11项申报材料，按照“附件2”的目录及备注要求，用A4牛皮纸档案封皮装订成册，在封面上自上而下
	第2、3项的备份材料、第10项不盖章的代表作复印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
	第10项的论文等研究成果原件，须单独装入牢固的牛皮纸档案袋，袋面上注明申报人的姓名、单位、手机号码、
	第13项须以申报人的姓名命名、制成压缩文件，刻录光盘报送。
	申报正高级审计师、高级审计师所有材料的填制，应符合样本格式，信息完整，排版整齐，其纸张大小、打印模式
	五、申报途径
	本次申报采取线上申报和线下申报方式同时进行，具体要求：
	（一）线上申报。
	1．申报网址。
	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网址：
	http://220.160.52.235:9080
	网络申报操作手册下载地址：
	http://220.160.52.235:9080/doc/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
	2．申报时间。
	2026年7月1日至8月10日（申报人员应于此日期前完成报名操作，逾期系统自动关闭）。
	3．申报流程。
	各用人单位应组织指导参评人员按照“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的“政策文件”栏目中有关操作流程、要求
	申报人员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个人申报》操作说明，注册个人账户，提交所在单
	申报人员按照《福建省专业技术人员职称评审系统操作手册——个人业绩库》操作说明维护个人业绩库，包括资格
	用人单位审核申报人员信息后，完善推荐意见，按单位所在层级提交相对应人社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审核。业务主
	4．上传电子文档要求。
	相关材料均应上传原件扫描件。扫描件如为复印件，需加盖用人单位公章。扫描格式统一为.pdf，分辨率不低
	5．技术咨询电话。
	有关技术问题可在网站首页《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常见问题解答》及相关操作手册查阅解决措施。确实无
	涉及“福建省社会用户实名认证和授权平台”注册或登录问题，请联系福建省电子政务建设运营公司，电话：05
	涉及“福建省职称申报评审管理平台”操作技术问题，请联系咨询平台技术服务工作人员，电话：1935650
	六、有关要求
	附件：1．正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2．高级审计师评审申报材料目录
	福建省审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   福建省职称改革工作办公室
	2026年6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